
 ( 一 )

會 議 記 錄 D H  7 / 2 0 0 9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
二 零 零 九 年 度 第 七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會 議 日 期 ：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(星 期 一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 
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 職  銜  
李 錦 明 先 生 , M H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
楊 倩 紅 女 士 (副 主 席 )   “  
韋 國 洪 先 生 , S B S , J P  區 議 會 主 席  
彭 長 緯 先 生 , B B S , J P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
陳 國 添 先 生 , M H  區 議 會 議 員  
陳 盧 燕 冰 女 士 , M H   “  
陳 敏 娟 女 士   “  
鄭 楚 光 先 生   “  
鄭 則 文 先 生   “  
程 張 迎 先 生 , M H   “  
何 厚 祥 先 生 , M H   “  
何 國 華 先 生   “  
林 松 茵 女 士   “  
林 康 華 先 生 , M H   “  
羅 光 強 先 生   “  
李 子 榮 先 生   “  
梁 志 堅 先 生 , M H   “  
梁 志 偉 先 生    “  
梁 家 輝 先 生   “  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 “  
龐 愛 蘭 女 士   “  
潘 國 山 先 生   “  



 ( 二 )

出 席 者  職  銜  
蕭 顯 航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
鄧 永 昌 先 生   “  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“  
黃 澤 標 先 生   “  
黃 嘉 榮 先 生   “  
黃 戊 娣 女 士 , M H , J P   “  
胡 永 權 先 生   “  
楊 祥 利 先 生   “  
楊 文 銳 先 生   “  
姚 嘉 俊 先 生   “  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“  
梁 耀 才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
梁 耀 南 先 生    “  
麥 炳 輝 先 生   “  
譚 政 邦 先 生   “  
蔡 醮 喜 先 生   “  
楊 偉 全 先 生   “  
謝 智 聰 先 生 (秘 書 ) 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三  

 
列 席 者  職  銜  
許 國 新 先 生  署 理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黃 顯 強 先 生  房 屋 署  

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理 (沙 田 及 馬 鞍 山 )  
陳 永 榮 先 生  規 劃 署  

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(沙 田 )  
管 慶 餘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 

沙 田 地 政 處 高 級 產 業 測 量 師 /西 北  
林 錦 江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 

  
應 邀 出 席 者  職  銜  
譚 德 昌 先 生  房 屋 署  

高 級 建 築 師 ( 3 )  



 ( 三 )

應 邀 出 席 者  職  銜  
陳 夏 揚 先 生  房 屋 署  

高 級 規 劃 師 (發 展 及 建 築 )  
李 黃 燦 先 生  房 屋 署  

土 木 工 程 師 ( 1 1 )  
莫 熙 倫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建 築 師 (工 程 ) 8  
黃 希 恆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工 程 督 察  
陳 兆 基 先 生  葉 福 全 建 築 師 樓  

建 築 助 理  
林 安 邦 先 生  葉 福 全 建 築 師 樓  

建 築 助 理  
謝 智 超 先 生  阿 特 金 斯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 

結 構 工 程 師  
陳 慧 賢 女 士  杜 志 成 父 子 有 限 公 司  

項 目 工 料 測 量 師  
張 詠 敏 女 士  運 輸 署  

工 程 師 /沙 田 一  
謝 俊 達 先 生  路 政 署  

高 級 維 修 工 程 師 /結 構 (新 界 區 )  
陳 慕 顏 女 士  教 育 局  

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 
李 子 俊 先 生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策 劃 及 發 展 )  
何 桂 珠 女 士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 1  
黃 冠 邦 先 生 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 

總 工 程 經 理 — 物 業  
廖 頌 基 女 士 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 

高 級 城 市 規 劃 經 理  
陳 霖 生 先 生 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 

項 目 傳 訊 經 理  

 



 ( 四 )

未 克 出 席 者  職  銜   
簡 松 年 先 生 , B B S , J P  區 議 會 議 員  (已 有 請 假  )  
梁 永 雄 先 生   “  (    “    )  
盧 偉 國 博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  “  (    “    )  
葛 珮 帆 博 士   “  (    “    )  
湯 寶 珍 女 士 , M H   “  (    “    )  
蔡 亞 仲 先 生   “  (    “    )  
余 倩 雯 女 士   “  (    “    )  
譚 玉 娥 女 士  增 選 委 員  (    “    )  
勞 越 洲 先 生   “  (未 有 請 假  )  

 
   負 責 人  

 委 員 請 假 申 請    
    
  主 席 表 示 秘 書 處 收 到 以 下 八 位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

申 請 ：  
  

     
  簡 松 年 先 生  要 務 離 港   
  梁 永 雄 先 生  離 開 香 港   
  盧 偉 國 博 士  離 港 公 幹   
  葛 珮 帆 博 士  離 港 工 作   
  湯 寶 珍 女 士  離 港 外 訪   
  蔡 亞 仲 先 生  離 港 工 作   
  余 倩 雯 女 士  離 開 香 港   
  譚 玉 娥 女 士  離 港 辦 事   
   
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八 位 委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 
   
 (梁 志 偉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 
   
 2 .  主 席 表 示 ：  

 
( a )  公 眾 席 上 有 東 方 日 報 就 是 次 會 議 進 行 錄 音 及 拍

攝 ； 以 及  

 

 



 ( 五 )

   負 責 人  
( b )  會 議 議 程 一 為 擴 大 討 論 議 題，秘 書 處 會 前 已 致 函

邀 請 所 有 沙 田 區 議 員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  
 擴 大 討 論  

 
沙 田 第 5 2 區 (水 泉 澳 )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 
(文 件 D H  8 2 / 2 0 0 9 )  

 

   
 3 .  主 席 歡 迎 房 屋 署 高 級 建 築 師 ( 3 )譚 德 昌 先 生 、 高

級 規 劃 師 (發 展 及 建 築 )陳 夏 揚 先 生 及 土 木 工 程 師 ( 1 1 )
李 黃 燦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   
 (鄭 楚 光 先 生 、 程 張 迎 先 生 、 梁 志 堅 先 生 、 梁 家 輝 先

生 及 楊 文 銳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
 

   
 4 .  譚 德 昌 先 生 及 陳 夏 揚 先 生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。   
   
 (黃 戊 娣 女 士 及 梁 耀 才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 
   
 5 .  梁 志 堅 先 生 表 示 根 據 現 時 設 計 的 升 降 機 塔 及 行

人 天 橋，居 民 日 後 出 入 時 必 須 使 用 水 泉 坳 街。由 於 水

泉 坳 街 路 面 較 窄 及 預 計 日 後 有 較 多 居 民 使 用，他 詢 問

部 門 有 否 其 他 疏 導 人 流 方 式，以 及 考 慮 增 加 天 橋 等 過

路 設 施，讓 居 民 無 須 途 經 水 泉 坳 街 而 直 達 港 鐵 車 站 。

部 門 亦 應 考 慮 增 設 行 人 電 梯 及 樓 梯，避 免 居 民 停 電 時

被 困 邨 內 。  

 

   
 (楊 偉 全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 
   
 6 .  陳 國 添 先 生 認 為 應 增 加 車 位，並 安 排 在 邨 內 多 個

位 置 設 立 停 車 場，方 便 居 民。他 詢 問 停 車 場 是 否 設 於

室 內，以 及 若 將 來 車 位 不 敷 應 用，部 門 有 否 其 他 應 變

措 施。另 外，水 泉 坳 街 屬 雙 線 雙 程 行 車，他 詢 問 將 來

是 否 有 公 共 巴 士 行 經 水 泉 坳 街 。  

 



 ( 六 )

   負 責 人  

   
 7 .  潘 國 山 先 生 的 意 見 和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本 發 展 項 目 依 山 而 建，會 否 保 留 現 有 的 山 脊 線 景

觀。由 於 發 展 地 點 屬 行 山 人 士 必 經 之 地，他 希 望

增 設 有 特 色 建 築 物 ， 成 為 行 山 人 士 的 集 散 地 ；  

 
( b )  單 車 泊 位 不 足，車 位 數 目 與 居 住 人 口 的 比 例 較 現

存 舊 式 屋 邨 更 低 。 為 加 強 與 邨 外 其 他 地 方 的 聯

繫，部 門 之 間 應 互 相 配 合，在 邨 內 及 邨 外 設 置 單

車 徑，接 駁 至 沙 田 區 內 的 單 車 網 絡。他 補 充，區

內 家 庭 小 孩 較 多，大 多 使 用 單 車，部 門 應 以 服 務

居 民 為 前 提，設 立 單 車 徑 以 配 合 區 內 發 展；以 及  

 
( c )   雖 然 邨 內 設 有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，但 居 民 主 要 使 用

升 降 機 塔 往 來 區 內 其 他 地 方，預 計 使 用 率 甚 高 ，

他 詢 問 部 門 所 設 置 的 升 降 機 數 目 是 否 足 以 應 付

居 民 的 需 求。如 升 降 機 容 量 不 足，每 逢 上 下 課 時

間，邨 內 的 人 流 及 車 流 會 十 分 擠 擁。此 外，邨 內

的 設 施 又 是 否 足 夠 邨 內 居 民 使 用，尤 其 是 學 校 。 

 

   
 (羅 光 強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 
   
 8 .  鄧 永 昌 先 生 的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認 為 有 三 萬 人 口 居 住 的 屋 邨，只 有 一 座 升 降 機 塔

連 接 行 人 天 橋 是 不 敷 應 用 的。他 建 議 在 不 同 位 置

增 設 升 降 機 及 行 人 電 梯，以 疏 導 居 民，例 如 由 邨

內 連 接 至 沙 田 第 一 城 的 行 人 電 梯，方 便 居 民 往 來

區 內 其 他 地 方 ；  

 
( b )  認 為 三 百 多 個 車 位 數 量 不 足 ， 最 少 要 增 至 六 百

個。此 外，設 計 上 亦 缺 乏 較 大 型 的 休 憩 場 地 供 居

民 使 用 。 他 建 議 興 建 多 層 停 車 場 ， 既 可 增 加 車

 



 ( 七 )

   負 責 人  
位，又 能 善 用 天 台 空 間，讓 居 民 聚 集 及 作 為 表 演

場 地 ；  

 
( c )  環 保 綠 化 的 設 計 欠 缺 特 色，除 考 慮 太 陽 能 外，建

議 設 立 風 能 環 保 設 施，甚 至 興 建 風 力 發 電 塔，作

為 地 標 建 築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 部 門 應 增 設 公 眾 座 椅，供 居 民 使 用。綜 合 來 說 ，

項 目 的 設 計 與 當 年 美 田 邨 的 發 展 類 似，即 環 境 優

美 但 設 施 規 劃 欠 佳，未 能 切 合 居 民 需 要。他 希 望

部 門 作 妥 善 規 劃 ， 方 便 居 民 。  
   
 (胡 永 權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。 )   
   
 9 .  姚 嘉 俊 先 生 的 意 見 和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相 對 於 人 口 比 例，車 位 數 目 仍 然 偏 低，建 議 部 門

增 加 車 位。另 外，新 增 的 單 車 泊 位 因 未 有 單 車 徑

配 合，居 民 或 會 違 規 在 行 人 路 上 踏 單 車，部 門 應

同 時 考 慮 有 關 配 套 ；  

 
( b )   詢 問 每 幢 大 廈 之 間、通 往 商 場 和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行

人 路 及 觀 景 行 人 徑 是 否 設 有 上 蓋，以 免 居 民 日 曬

雨 淋。他 認 同 行 人 天 橋 及 升 降 機 塔 的 設 計 仍 有 不

足 ， 建 議 增 加 連 接 邨 外 的 上 落 點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本 計 劃 與 廣 源 邨 同 樣 依 山 而 建，環 境 優 美。有 見

廣 源 邨 在 設 計 上 加 入 鐘 樓 等 特 色 建 築，深 受 居 民

歡 迎，他 詢 問 是 項 計 劃 有 否 類 似 的 特 色 建 築。另

外，商 場 連 街 市 面 積 增 加 了 四 千 多 平 方 米，他 詢

問 商 場 有 多 少 層，是 否 跟 街 市 般 屬 獨 立 建 築 物 ，

並 建 議 增 加 商 場 面 積，建 造 一 個 獨 立 社 區，讓 居

民 自 給 自 足 。  

 

   



 ( 八 )

   負 責 人  
 (黃 澤 標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1 0 .  何 厚 祥 先 生 的 意 見 和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由 於 本 發 展 計 劃 位 置 獨 立 ， 人 口 眾 多 ， 儼 如 小

鎮，設 計 上 應 與 一 般 規 劃 稍 有 不 同，例 如 因 應 位

置 及 需 求 增 加 車 位 數 目。他 詢 問 計 劃 中 有 否 設 立

診 所 及 幼 稚 園 ；  

 
( b )  委 員 會 曾 在 上 次 會 議 要 求 將 商 場 設 於 整 個 發 展

的 中 心 點，以 方 便 居 民。部 門 代 表 則 認 為 地 勢 較

低 的 位 置 可 吸 引 區 外 居 民 前 來 購 物，增 加 商 戶 的

競 爭 力。他 認 為 商 場 建 於 較 低 位 置 對 邨 內 居 民 不

便，尤 其 是 居 住 在 接 近 山 頂 的 居 民，反 而 會 削 弱

商 戶 的 吸 引 力 ；  

 
( c )  詢 問 各 座 住 宅 與 商 場 的 距 離。他 估 計 居 民 最 長 需

要 步 行 約 十 五 分 鐘 往 返 商 場，相 信 部 分 居 民 會 因

路 程 較 長 而 改 於 邨 外 購 物。他 認 為 住 宅 與 商 場 的

距 離 在 合 理 的 步 行 範 圍 內，有 助 穩 定 商 戶 的 營 業

額 ；  

 
( d )  新 設 計 的 商 場 坐 落 於 整 個 發 展 地 盤 的 一 旁，並 與

中 央 廣 場 連 接，部 分 居 民 往 來 商 場 及 街 市 仍 需 行

走 一 段 路 程，加 上 巴 士 路 線 可 繞 邨 而 行，將 商 場

設 於 交 通 交 匯 處 附 近 可 便 利 居 民 的 說 法 並 不 成

立。他 強 調 本 計 劃 的 面 積 較 大，設 計 上 更 應 考 慮

居 民 需 要，根 據 現 時 部 門 的 設 計，布 局 上 仍 有 很

大 改 善 空 間 ； 以 及  

 
( e )  詢 問 為 何 擴 大 整 個 發 展 面 積 時，需 要 同 時 增 加 住

屋 座 數 。 他 認 為 維 持 1 7 座 住 屋 的 設 計 對 整 體 發

展 影 響 不 大 ， 騰 出 的 兩 座 住 屋 空 間 可 作 其 他 用

 



 ( 九 )

   負 責 人  
途。他 詢 問 中 心 廣 場 的 面 積，以 及 是 否 包 括 表 演

場 地 。  

   
 1 1 .  鄭 楚 光 先 生 贊 成 是 項 計 劃，亦 認 同 可 減 少 現 時 的

座 數，以 騰 出 空 間 增 加 社 區 設 施。由 於 屋 邨 的 兩 個 對

外 出 口 較 窄，而 居 民 數 目 頗 多，希 望 部 門 妥 善 安 排 交

通 配 套，以 免 出 現 交 通 或 人 流 擠 塞。他 認 為 只 安 排 居

民 使 用 馬 鐵 往 來 區 外 地 方 並 不 足 夠，應 增 設 對 外 巴 士

線 。  

 

   
 (胡 永 權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1 2 .  楊 祥 利 先 生 的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據 了 解，車 位 與 屋 邨 戶 數 的 設 計 比 例 為 一 比 五 ，

而 錦 英 苑 的 例 子 證 明 這 個 比 例 亦 會 出 現 車 位 不

足。因 此，現 時 計 劃 興 建 一 萬 個 單 位，但 車 位 只

有 三 百 多 個，絕 不 足 夠。他 強 調 本 發 展 計 劃 位 處

山 上 ， 遠 離 市 中 心 ， 顧 問 研 究 結 果 可 能 並 不 準

確，加 上 一 般 屋 邨 建 成 初 期 車 位 需 求 較 大，但 屋

邨 老 化 時，車 位 需 求 會 減 低，部 門 不 應 以 現 時 一

般 屋 邨 停 車 場 的 情 況 作 考 慮 標 準 ；  

 
( b )  計 劃 地 點 道 路 較 斜，一 般 居 民 難 以 從 區 內 其 他 地

方 踏 單 車 回 家。在 地 理 環 境 未 能 配 合、邨 內 沒 有

單 車 徑 及 部 門 不 建 議 於 邨 內 踏 單 車 的 情 況 下，為

何 部 門 仍 增 設 單 車 泊 位，而 戶 外 的 單 車 泊 位 更 可

能 引 致 管 理 問 題。他 認 為 部 門 可 考 慮 取 消 單 車 泊

位 ， 改 建 其 他 設 施 ；  

 
( c )  居 於 山 上 的 屋 邨 居 民 多 前 往 市 中 心 購 物，難 以 明

白 新 設 計 為 何 仍 要 擴 大 商 場 面 積。他 贊 成 增 設 較

大 型 的 表 演 場 地 ， 以 配 合 居 民 需 要 ； 以 及  

 

 



 ( 十 )

   負 責 人  
( d )  綜 合 而 言，是 次 設 計 修 訂 只 回 應 部 分 意 見，並 無

認 真 審 視 實 際 環 境 和 居 民 的 真 正 需 要。他 希 望 部

門 以 人 為 本，重 新 考 慮 設 計，為 本 區 提 供 一 個 安

居 樂 業 的 公 共 屋 邨 。  

   
 1 3 .  程 張 迎 先 生 的 意 見 和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現 時 公 共 屋 邨 的 零 售 設 施 ， 大 部 分 處 於 萎 縮 狀

態，對 本 計 劃 商 場 具 有 商 機 的 說 法 有 保 留。他 查

詢 商 場 落 成 後 會 由 房 屋 署 或 是 領 匯 管 理 有 限 公

司 (領 匯 )管 理。他 認 為 商 場 可 建 於 邨 內 的 非 中 心

地 點，但 必 須 提 供 有 蓋 行 人 路，以 便 居 民 在 任 何

天 氣 情 況 下 都 往 來 自 如 ；  

 
( b )   除 了 研 究 太 陽 能 發 電 及 污 水 淨 化 系 統，他 希 望 部

門 落 實 在 中 央 廣 場 增 設 特 色 建 築 物，他 認 為 現 時

科 技 發 達，部 門 推 行 新 環 保 技 術 方 面 並 無 困 難 ； 

 
( c )  部 門 應 按 居 民 需 要 增 設 車 位，並 詢 問 大 型 貨 車 泊

位 的 數 目。此 外，從 沙 田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望 向 本

發 展 計 劃 的 屋 邨，背 後 山 脊 線 會 否 被 遮 蓋，部 門

有 否 這 方 面 的 具 體 資 料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會 否 增 建 社 區 會 堂 或 社 區 中 心 ， 並 建 議 及 早 規

劃。他 希 望 了 解 計 劃 內 的 社 區 設 施 詳 情，包 括 各

類 設 施 的 數 目 及 位 置 ， 以 便 委 員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   
 (莫 錦 貴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1 4 .  李 子 榮 先 生 的 意 見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整 體 上 支 持 有 關 計 劃 ， 但 建 議 增 設 行 人 通 道 上

蓋，以 連 接 商 場 及 交 通 交 匯 處，方 便 居 民 出 入 。

由 於 第 1 3 座 的 位 置 屬 全 邨 的 中 心 地 段 ， 但 居 住

 



 ( 十一 )

   負 責 人  
條 件 欠 佳，建 議 將 該 座 取 消，改 作 社 區 設 施 或 包

含 社 區 設 施 的 商 場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 要 求 設 立 最 少 兩 條 對 外 巴 士 線，一 條 往 九 龍 塘 港

鐵 站，另 一 條 往 觀 塘 或 將 軍 澳 區，為 邨 內 三 萬 人

口 提 供 對 外 交 通。他 要 求 運 輸 署 早 日 決 定 途 經 該

邨 的 巴 士 及 小 巴 路 線 及 目 的 地 ， 讓 委 員 提 供 意

見。除 有 蓋 行 人 通 道 外，他 建 議 採 用 平 台 設 計 連

貫 全 個 屋 邨。雖 然 平 台 設 計 會 增 加 建 築 成 本，但

可 提 供 休 憩 設 施，方 便 屋 邨 保 安 和 居 民 出 入，亦

可 減 少 高 空 擲 物 個 案 。  

   
 1 5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見 和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美 田 邨 的 設 計 為 人 垢 病，但 部 門 未 有 汲 取 教 訓 ，

妥 善 規 劃 交 通 路 線、巴 士 站 和 車 位 等，加 上 本 邨

人 口 較 美 田 邨 多 一 倍，勢 將 出 現 更 多 問 題。他 強

調 美 田 邨 居 民 尚 可 到 邨 外 車 站，乘 搭 多 條 巴 士 線

往 區 外 其 他 地 方。本 計 劃 的 屋 邨 獨 處 山 上，主 要

依 賴 巴 士 接 駁 鄰 近 的 馬 鐵 車 站，交 通 配 套 較 美 田

邨 更 差 。 他 希 望 運 輸 署 早 日 公 布 本 邨 的 交 通 設

計，讓 委 員 提 供 意 見。另 一 方 面，根 據 現 時 的 交

通 設 計，居 民 需 多 次 轉 車，交 通 開 支 亦 增 加，他

詢 問 房 屋 署 可 否 調 整 租 金，平 衡 居 民 日 常 支 出 ； 

 
( b )   由 於 地 盤 面 積 較 大，本 計 劃 將 分 四 期 發 展，交 通

交 匯 處 及 大 部 分 商 場 將 與 第 二 期 屋 邨 同 步 完

工。他 詢 問 第 一 期 屋 邨 落 成 後，交 通 交 匯 處、商

場、有 蓋 行 人 通 道、行 人 天 橋 及 升 降 機 塔 等 配 套

設 施 是 否 同 步 完 成，否 則 第 一 期 屋 邨 入 伙 初 期 ，

居 民 前 往 交 通 交 匯 處 或 邨 外 其 他 地 方 亦 需 途 經

第 二 期 地 盤 ， 十 分 不 便 ；  

 

 



 ( 十二 )

   負 責 人  
( c )  據 現 時 設 計，邨 內 雖 設 有 單 車 泊 位，但 屋 邨 內 外

並 無 單 車 徑，他 質 疑 設 置 單 車 泊 位 的 需 要。現 時

該 邨 兩 條 主 要 對 外 的 交 通 道 路 路 面 較 斜 及 彎 位

多，不 宜 設 單 車 徑，他 詢 問 部 門 可 否 修 訂 車 路 的

設 計，以 興 建 單 車 徑，連 接 區 內 單 車 徑 網 絡，方

便 居 民 出 入。他 又 詢 問 設 計 中 的 貨 車 泊 位 是 否 設

於 室 外。他 舉 例 指 有 屋 邨 的 室 外 貨 車 泊 位 不 獲 續

租，引 起 市 民 不 滿，他 希 望 部 門 將 貨 車 泊 位 設 於

室 內 ， 減 低 居 民 與 部 門 發 生 衝 突 的 機 會 ；  

 
( d )  由 於 預 計 有 三 萬 人 口 入 住，但 部 門 未 有 提 供 升 降

機 塔 的 載 客 量 ， 擔 心 居 民 需 輪 候 使 用 升 降 機 ；  

 
( e )  新 的 設 計 主 要 擴 大 地 盤 面 積 及 增 加 兩 座 住 宅。他

認 為 三 萬 人 居 住 的 屋 邨 猶 如 小 社 區，必 須 有 基 本

的 社 區 設 施 ， 並 詢 問 社 區 設 施 的 詳 情 ；  

 
( f )  早 年 曾 建 議 在 計 劃 地 點 興 建 居 屋，設 計 人 口 為 八

千；但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改 為 發 展 公 屋，設 計 人 口 為

二 萬，現 時 更 增 至 三 萬，預 計 為 區 內 最 大 型 的 公

共 屋 邨。不 過，配 套 的 設 計 欠 佳，不 但 未 有 社 區

會 堂，對 外 交 通 及 其 他 社 區 設 施 亦 不 足，較 易 出

現 社 區 問 題 ； 以 及  

 
( g )  以 往 的 屋 邨 設 計 只 預 計 居 民 安 裝 窗 口 式 冷 氣

機，對 於 安 裝 分 體 式 冷 氣 機 並 無 設 定 規 格，以 致

居 民 安 裝 方 式 各 有 不 同，影 響 大 廈 外 觀 之 餘，更

造 成 滴 水 及 高 空 擲 物 等 問 題。他 詢 問 部 門 有 否 設

計 冷 氣 機 台，同 時 配 合 窗 口 式 和 分 體 式 冷 氣 機 的

安 裝 。  

   
 1 6 .  楊 倩 紅 副 主 席 認 為 該 邨 居 民 日 後 多 往 區 內 其 他

屋 邨 購 物 消 費，運 輸 署 應 及 早 考 慮 提 供 足 夠 的 交 通 配

 



 ( 十三 )

   負 責 人  
套，以 連 接 本 邨 與 區 內 其 他 地 方。現 時 不 少 屋 邨 因 有

居 民 投 訴 噪 音 滋 擾，以 致 未 能 在 中 央 廣 場 舉 行 活 動 ，

他 詢 問 部 門 會 否 在 中 央 廣 場 加 設 上 蓋，甚 至 改 為 室 內

廣 場 ， 以 減 低 噪 音 對 居 民 的 滋 擾 。  

   
 1 7 .  主 席 表 示 美 田 邨 曾 出 現 輪 候 使 用 升 降 機 的 情

況，建 議 部 門 注 意 設 計 及 考 慮 增 設 行 人 電 梯 或 樓 梯 ，

以 疏 導 人 流 。  

 

    
 1 8 .  陳 夏 揚 先 生 就 委 員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一 般 公 共 屋 邨 的 停 車 場 均 有 非 屋 邨 居 民 使 用，需

求 量 可 能 較 高。由 於 本 計 劃 位 置 獨 特，非 邨 內 居

民 使 用 停 車 場 的 數 目 較 少，現 時 預 計 的 車 位 數 目

應 足 夠。他 指 出 委 員 提 出 的 車 位 與 戶 數 比 例 屬 居

者 有 其 屋 的 標 準，並 不 適 用 於 公 屋 發 展。署 方 最

近 亦 委 託 顧 問 研 究 公 屋 車 位 的 需 求，結 果 顯 示 需

求 有 所 減 少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現 時 的 設 計 已 包 括 2 1
個 貨 車 泊 位，他 強 調 車 位 數 目 應 考 慮 供 求 情 況 ，

署 方 會 因 應 委 員 的 意 見 再 作 出 研 究 及 調 整 ；  

 
( b )  早 前 已 就 邨 內 設 置 單 車 徑 諮 詢 運 輸 署，由 於 邨 內

的 地 勢 較 斜，居 民 使 用 單 車 上 山 較 為 困 難，下 山

亦 有 危 險。運 輸 署 認 為 未 必 適 合 興 建 單 車 徑，房

屋 署 亦 不 建 議 居 民 於 邨 內 踏 單 車，但 考 慮 到 區 內

有 其 他 單 車 徑 及 居 民 可 能 擁 有 單 車，因 此 房 屋 署

會 視 乎 需 要 考 慮 在 升 降 機 塔 附 近 增 設 單 車 泊

位，方 便 居 民 往 來。房 屋 署 會 就 邨 內 外 增 建 單 車

泊 位 再 與 運 輸 署 研 究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 計 劃 內 的 社 區 設 施 已 包 括 診 所、老 人 中 心 和 幼 稚

園 等，由 於 屋 邨 附 近 已 預 留 地 段 興 建 中 小 學，本

計 劃 不 會 增 建 中 小 學。此 外，康 樂 設 施 更 包 括 四

  



 ( 十四 )

   負 責 人  
個 羽 毛 球 場、三 個 籃 球 場 及 一 個 小 型 足 球 場，以

鼓 勵 居 民 多 運 動。現 階 段 未 有 更 詳 細 設 計，但 已

預 留 超 過 一 萬 平 方 米 用 地 興 建 社 區 設 施。房 屋 署

與 規 劃 署 研 究 後 ， 認 為 住 屋 層 數 宜 設 訂 為 2 5 至

3 0 層，因 此 房 屋 署 將 住 屋 座 數 增 至 1 9 座，以 維

持 相 同 的 戶 數。由 於 大 廈 高 度 有 限，本 發 展 對 山

脊 線 的 景 觀 並 無 影 響 。  

    
 1 9 .  譚 德 昌 先 生 就 委 員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每 座 升 降 機 塔 最 少 有 兩 座 升 降 機，方 便 日 常 維 修

保 養 及 應 付 故 障 情 況。部 分 人 流 較 多 的 升 降 機 塔

則 會 設 置 多 於 兩 座 的 升 降 機。顧 問 正 進 行 人 流 分

析，以 決 定 升 降 機 的 數 量。設 計 上 亦 有 另 一 升 降

機 塔 在 必 要 時 用 作 分 流 ；  

 
( b )  由 於 邨 內 的 住 屋 建 於 不 同 高 度，署 方 的 設 計 已 包

括 升 降 機 及 行 人 電 梯，以 連 接 不 同 高 度 的 邨 內 建

築 物，方 便 居 民 在 邨 內 活 動。署 方 主 要 以 委 員 建

議 的 平 台 設 計 連 接 不 同 高 度 的 住 屋 大 廈。位 處 最

高 的 住 屋 大 廈 與 中 央 廣 場 只 有 二 百 米 距 離，設 計

上 中 央 廣 場 與 商 場 差 不 多 連 成 一 體，因 此 邨 內 居

民 往 來 商 場 十 分 方 便 ；  

 
( c )  公 共 空 間 方 面，中 央 廣 場 的 直 徑 達 八 十 米，為 居

民 提 供 所 需 的 表 演 場 地。署 方 亦 會 於 詳 細 設 計 階

段 考 慮 增 設 上 蓋，以 減 少 噪 音。每 三 座 住 屋 大 廈

會 共 享 一 個 小 型 公 共 空 間，設 有 特 色 社 區 設 施 ，

甚 至 觀 景 點，為 居 民 提 供 自 成 一 角 的 休 憩 空 間 。

另 一 方 面，商 場 會 伸 延 至 較 中 心 的 位 置，方 便 全

邨 居 民，設 計 中 共 有 三 層，近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最 低

層 為 街 市，而 近 中 央 廣 場 的 低 層 則 為 超 級 市 場 ，

方 便 居 民 購 物。商 場 平 台 亦 與 中 央 廣 場 連 接，以

  



 ( 十五 )

   負 責 人  
便 居 民 往 返 交 通 交 匯 處 及 邨 外 港 鐵 站。他 表 示 上

次 會 議 有 委 員 認 為 本 計 劃 獨 處 一 隅，應 擴 大 商 場

面 積，方 便 居 民 日 常 生 活；現 時 則 有 意 見 認 為 居

民 可 能 到 邨 外 消 費。他 補 充，顧 問 正 進 行 深 化 設

計，並 會 一 併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見，研 究 商 店 及 街 市

的 布 局 ；  

 
( d )  第 一 期 入 伙 後，居 民 可 經 由 已 建 成 的 商 場 往 來 交

通 交 匯 處，而 通 往 其 他 期 數 的 行 人 天 橋 將 於 稍 後

才 開 通。此 外，若 商 場 的 設 計 覆 蓋 交 通 交 匯 處 ，

運 輸 署 未 能 接 手 管 理，因 此 建 議 未 必 可 行，但 會

考 慮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， 方 便 居 民 出 入 ； 以 及  

 
( e )  由 於 噪 音 問 題 及 行 車 路 較 斜，運 輸 署 只 安 排 公 共

巴 士 行 前 往 交 通 交 匯 處，不 會 繞 邨 而 行，但 公 共

小 巴 則 不 受 此 限。署 方 亦 會 設 避 車 處 及 上 蓋，方

便 小 巴 乘 客 進 出 屋 邨。署 方 將 於 會 後 補 充 有 關 山

脊 線 的 資 料 。  

    
 2 0 .  李 黃 燦 先 生 就 委 員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設 計 中 的 公 共 交 通 主 要 以 巴 士 及 小 巴 為 主，亦 會

採 用 雙 層 巴 士，以 接 載 更 多 居 民。由 於 水 泉 坳 街

受 天 橋 的 高 度 及 道 路 的 寬 度 和 坡 度 限 制，公 共 交

通 主 要 使 用 新 建 道 路 往 多 石 街 及 銀 城 街，方 便 居

民 往 來 第 一 城 馬 鐵 站。此 外，有 巴 士 行 走 邨 內 至

沙 田 圍 馬 鐵 站 ， 運 輸 署 亦 可 能 考 慮 為 8 0 9 K 小 巴

增 設 中 途 站 ， 方 便 本 邨 居 民 出 入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由 於 該 邨 最 高 一 座 的 住 屋 大 廈 離 沙 田 圍 港 鐵 站

達 一 公 里 路 程，加 上 地 勢 較 斜，預 計 居 民 將 使 用

公 共 交 通 往 來 港 鐵 站。居 於 交 通 交 匯 處 附 近 的 居

民 則 可 能 經 水 泉 坳 街 步 行 至 區 內 其 他 地 點。運 輸

  



 ( 十六 )

   負 責 人  
署 正 研 究 本 邨 與 區 外 其 他 地 方 的 公 共 交 通 安

排，房 屋 署 已 預 留 兩 個 避 車 處 供 上 落 客 用 途。他

強 調 計 劃 人 口 達 三 萬 人，單 靠 本 邨 前 往 區 外 其 他

地 點 的 公 共 交 通 不 足 以 應 付 需 求，對 外 交 通 主 要

依 賴 通 往 馬 鐵 第 一 城 及 沙 田 圍 站 的 公 共 交 通 。  

   
 2 1 .  署 理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許 國 新 先 生 表 示 發 展 地

點 附 近 的 秦 石、沙 角 及 博 康 邨 均 設 有 社 區 會 堂。此 外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亦 會 在 附 近 的 沙 田 1 4 B 區 計 劃 中 的 綜

合 大 樓 內 增 建 社 區 會 堂，而 該 社 區 會 堂 會 與 康 樂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的 室 內 運 動 場 及 圖 書 館 屬 同 一 發

展 工 程 項 目。預 計 在 水 泉 澳 發 展 計 劃 落 成 時，附 近 一

帶 有 足 夠 的 社 區 會 堂 供 居 民 使 用 。  

 

   
 2 2 .  主 席 表 示 擴 大 討 論 議 題 到 此 結 束，並 希 望 房 屋 署

於 適 當 時 候 將 計 劃 的 最 新 發 展 詳 情 提 交 委 員 會 討 論。 
 

   
 (程 張 迎 先 生 及 黃 嘉 榮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 
   
 2 3 .  楊 祥 利 先 生 表 示 領 匯 早 前 未 有 應 邀 出 席 委 員 會

會 議，以 回 應 提 問，他 詢 問 會 議 記 錄 中 有 否 記 載。他

強 調 領 匯 拒 絕 出 席 委 員 會 會 議 應 如 實 在 會 議 記 錄 中

反 映。他 又 指 領 匯 未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，但 安 排 代 表 在

公 眾 席 旁 聽，認 為 領 匯 的 行 為 不 尊 重 區 議 會。他 重 申

對 領 匯 的 社 會 責 任 表 示 失 望 。  

 

   
 2 4 .  秘 書 表 示 由 於 提 問 涉 及 領 匯 的 管 理 事 宜，對 上 兩

次 委 員 會 會 議 前，秘 書 處 已 邀 請 領 匯 委 派 代 表 出 席 會

議，回 應 委 員 提 問，但 同 樣 被 拒。領 匯 第 一 次 拒 絕 出

席 委 員 會 會 議 時，有 領 匯 代 表 在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，而

上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則 未 有 領 匯 代 表 旁 聽。對 於 委 員 不 滿

領 匯 未 有 出 席 會 議 及 於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 的 行 徑，秘 書

 



 ( 十七 )

   負 責 人  
處 已 在 相 關 會 議 記 錄 內 如 實 反 映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 

   
 2 5 .  委 員 會 通 過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會 議 記 錄。  
    
 討 論 事 項  

 
二零零九 /一零年度改善環境的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建議  
(文 件 D H  8 3 / 2 0 0 9 )  

 

   
 2 6 .  主 席 歡 迎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建 築 師 (工 程 ) 8 莫 熙 倫 先

生、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高 級 工 程 督 察 黃 希 恆 先

生、葉 福 全 建 築 師 樓 建 築 助 理 陳 兆 基 先 生、建 築 助 理

林 安 邦 先 生 及 杜 志 成 父 子 有 限 公 司 項 目 工 料 測 量 師

陳 慧 賢 女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   
 2 7 .  主 席 表 示，本 年 度 委 員 會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為

9 , 2 9 0 , 5 0 0 元 ， 扣 除 委 員 會 已 通 過 推 行 工 程 項 目 於 本

年 度 的 現 金 流 共 6 , 3 7 3 , 1 0 0 元 ， 以 及 由 開 支 科 2 (地 區

改 善 工 程 )流 用 至 開 支 科 1 (地 區 設 施 工 程 )的 撥 款 共

2 , 3 6 7 , 5 0 0 元，本 年 度 委 員 會 尚 餘 撥 款 5 4 9 , 9 0 0 元 推 行

新 的 地 區 改 善 工 程 。 另 外 ， 下 年 度 地 區 改 善 工 程 的  
預 算 現 金 流 為 9 , 6 2 3 , 9 0 0 元 ， 較 本 年 度 本 委 員 會 的 地

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稍 高 。 地 區 改 善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(工 作

小 組 )於 本 年 十 二 月 八 日 會 議 上 ， 通 過 顧 問 公 司 所 匯

報 的 五 項 工 程 項 目，該 五 項 工 程 項 目 的 最 新 工 程 總 額

為 2 , 8 0 0 , 0 0 0 元 ， 並 預 算 於 下 兩 個 財 政 年 度 支 取 款

項 。 工 作 小 組 亦 建 議 推 行 七 項 新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

目，並 委 託 定 期 合 約 顧 問 公 司 (顧 問 )或 民 政 處 工 程 組

擔 任 工 程 代 理 人。根 據 初 步 評 估，該 七 項 工 程 造 價 估

計 合 共 7 , 7 6 0 , 0 0 0 元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委 員 會 於 上 次 會 議

議 決 統 一 沿 城 門 河 兩 岸 以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新 建 的 避 雨

亭 或 座 椅 及 蔭 棚 設 計，以 達 至 更 美 觀 效 果。工 作 小 組

亦 已 於 本 年 十 二 月 八 日 會 議 上 ， 議 決 最 終 的 設 計 款

 



 ( 十八 )

   負 責 人  
式 ， 供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   
 2 8 .  李 子 榮 先 生 表 示 早 前 在 另 一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動 議

要 求 有 關 部 門 盡 快 在 大 學 港 鐵 站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興

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，並 獲 得 通 過。三 十 多 位 沙 田 區 議 員

早 前 曾 聯 署 要 求 部 門 盡 快 興 建 有 關 上 蓋，以 方 便 乘 車

人 士。他 指 出 文 件 中 獲 工 作 小 組 及 委 員 會 通 過 推 行 的

地 區 改 善 工 程 項 目：大 學 站 交 通 交 匯 處 加 建 避 雨 亭 工

程 (編 號： S T- D M W 11 8 )並 非 其 原 有 訴 求，這 項 工 程 可

能 成 為 有 關 部 門 不 再 跟 進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工 程 事

宜 的 藉 口。他 認 為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是 沙 田 及 馬 鞍 山

區 最 迫 切 的 工 程 之 一。據 了 解，運 輸 署 正 再 次 進 行 人

流 統 計，審 視 該 地 點 是 否 符 合 部 門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

的 要 求。他 要 求 部 門 盡 快 提 交 人 流 統 計 數 據，並 希 望

委 員 支 持 動 用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，分 階 段 於 該 交 通 交

匯 處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。  

 

   
 2 9 .  秘 書 補 充 ， 大 學 站 交 通 交 匯 處 加 建 避 雨 亭 工 程

(編 號： S T- D M W 11 8 )由 楊 祥 利 先 生 提 出，在 交 通 交 匯

處 兩 個 小 巴 站 及 多 個 私 家 車 及 屋 邨 巴 士 站 候 車 處 附

近 加 建 六 個 避 雨 亭。李 子 榮 先 生 則 建 議 於 大 學 港 鐵 站

與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之 間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。兩 項 工 程

的 建 議 地 點 均 為 大 學 港 鐵 站 對 出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

處，工 作 小 組 在 較 早 前 經 詳 細 討 論 兩 項 工 程 建 議 後 作

出 決 定，興 建 避 雨 亭 的 工 程 建 議 早 前 已 獲 工 作 小 組 及

委 員 會 通 過，並 已 轉 交 顧 問 公 司 作 可 行 性 研 究。興 建

行 人 通 道 上 蓋 的 工 程 建 議 亦 再 於 最 近 一 次 的 工 作 小

組 會 議 上 討 論，而 工 作 小 組 最 終 否 決 該 工 程 建 議。委

員 亦 可 參 閱 會 議 文 件 D H  9 2 / 2 0 0 9 附 錄 二 第 三 項 建

議 ， 了 解 工 作 小 組 的 討 論 內 容 。  

 

   
 3 0 .  鄭 則 文 先 生 詢 問 其 中 一 項 地 區 改 善 工 程 項 目：恆

康 街 行 人 隧 道 出 口 加 建 避 雨 亭 工 程 ( 編 號 ：

 



 ( 十九 )

   負 責 人  
S T- D M W 9 5 )的 確 實 地 點。據 了 解，早 前 有 區 議 員 建 議

於 行 人 隧 道 出 口 附 近 加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，他 希 望 了 解

該 建 議 最 終 改 為 興 建 避 雨 亭 的 詳 情。他 認 為 避 雨 亭 較

適 合 於 相 對 偏 僻 或 人 流 不 高 的 地 方，若 於 人 流 密 集 的

地 點 興 建，則 可 能 浪 費 公 帑。剛 才 有 委 員 提 及 的 大 學

站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，他 表 示 區 議 會 早 年 亦 曾 要 求 在 同

一 地 點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，若 於 大 學 站 交 通 交 匯 處 興

建 避 雨 亭 ， 則 未 能 善 用 公 帑 。  
   
 3 1 .  秘 書 補 充，恆 康 街 行 人 隧 道 出 口 加 建 避 雨 亭 工 程

的 確 實 地 點 分 別 位 於 恆 康 街 一 個 行 人 過 路 處 側，以 及

鄰 近 樓 梯 底 的 行 人 小 徑，主 要 方 便 來 往 附 近 巴 士 總 站

及 屋 邨 的 居 民 。 是 項 工 程 建 議 原 為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

蓋，但 經 工 作 小 組 討 論 及 工 程 倡 議 人 同 意 下，最 終 通

過 興 建 兩 個 避 雨 亭 ， 並 於 早 前 交 由 顧 問 作 可 行 性 研

究。顧 問 於 是 次 會 議 亦 已 提 交 可 行 性 研 究 報 告，供 委

員 考 慮 。  

 

   
 3 2 .  李 子 榮 先 生 重 申 大 學 站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人 流 密

集，興 建 避 雨 亭 可 能 阻 礙 居 民 往 來，並 質 疑 避 雨 亭 的

成 效。他 希 望 部 門 盡 快 提 交 人 流 統 計 數 據，並 要 求 政

府 增 撥 資 源，分 階 段 於 該 交 通 交 匯 處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

蓋 。  

 

   
 3 3 .  主 席 表 示 工 作 小 組 及 委 員 會 早 前 已 通 過 推 行 大

學 站 交 通 交 匯 處 加 建 避 雨 亭 工 程，委 員 有 權 在 該 次 會

議 上 就 工 程 建 議 提 出 反 對，然 後 交 由 各 委 員 討 論 及 表

決 。 他 強 調 結 果 應 由 委 員 會 全 體 成 員 決 定 。  

 

   
 3 4 .  鄭 楚 光 先 生 表 示 工 作 小 組 已 充 分 討 論 大 學 站 交

通 交 匯 處 加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工 程 的 建 議，考 慮 因 素 包

括 興 建 上 蓋 橫 跨 行 車 道 技 術 上 是 否 可 行，以 及 上 蓋 高

度 因 遷 就 雙 層 巴 士 或 會 影 響 實 際 成 效 等。他 同 意 將 整

個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覆 蓋 的 成 效 較 興 建 避 雨 亭 為 佳，但

 



 ( 二十 )

   負 責 人  
這 已 經 超 越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性 質。加 上 資 源 所 限，委

員 會 不 宜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  
 3 5 .  楊 祥 利 先 生 表 示，運 輸 署 早 前 認 為 人 流 不 足，決

定 不 會 在 大 學 站 交 通 交 匯 處 加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，因 此

他 建 議 興 建 避 雨 亭。他 認 為 短 期 內 應 先 興 建 設 施 便 利

居 民，長 遠 可 再 討 論 興 建 上 蓋 事 宜。他 認 同 除 非 以 高

昂 成 本 興 建 覆 蓋 面 較 大 的 行 人 通 道 上 蓋，以 包 括 部 分

車 道 及 配 合 行 經 的 雙 層 巴 士，否 則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

成 效 有 限 。  

 

   
 3 6 .  主 席 表 示 委 員 有 權 於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出 反 對 意

見。他 詢 問 李 子 榮 先 生 是 否 反 對 推 行 大 學 站 交 通 交 匯

處 加 建 避 雨 亭 工 程 。  

 

   
 3 7 .  李 子 榮 先 生 表 示 反 對 推 行 大 學 站 交 通 交 匯 處 加

建 避 雨 亭 工 程 。  
 

   
 3 8 .  楊 祥 利 先 生 表 示 在 上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有 委 員 反

對 在 同 一 地 點 興 建 避 雨 亭，並 希 望 工 作 小 組 重 新 考 慮

有 關 工 程 及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工 程。工 作 小 組 再 次 討

論 後 得 出 同 一 結 論，而 該 委 員 再 提 出 反 對，他 建 議 關

注 是 項 工 程 建 議 的 委 員 應 列 席 相 關 工 作 小 組 會 議，表

達 意 見，否 則 在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不 斷 反 對 工 程 推 行，無

助 改 善 環 境 設 施 。  

 

   
 3 9 .  秘 書 就 委 員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補 充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是 次 會 議 並 無 討 論 大 學 站 交 通 交 匯 處 加 建 避 雨

亭 工 程 的 議 題，但 秘 書 處 會 根 據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跟

進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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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由 於 該 工 程 已 交 由 顧 問 作 可 行 性 研 究，若 委 員 會

決 定 終 止，亦 可 能 需 要 向 顧 問 支 付 費 用。另 外 ，

該 工 程 包 括 在 小 巴 站、私 家 車 上 落 客 點 及 屋 邨 巴

士 侯 車 處 附 近 興 建 避 雨 亭 。  

   
 4 0 .  羅 光 強 先 生 認 為 若 有 委 員 反 對 推 行 工 程，可 在 委

員 會 會 議 討 論 及 表 決。由 於 大 學 站 交 通 交 匯 處 加 建 避

雨 亭 工 程 剛 於 上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論 及 通 過，沙 田 區

議 會 常 規 列 明 對 某 議 題 作 出 決 定 後，議 員 不 得 在 半 年

內 再 行 提 出 討 論，甚 至 推 翻 有 關 決 定。因 此，委 員 可

在 是 次 會 議 上 表 達 意 見，但 不 可 要 求 推 翻 早 前 委 員 會

的 議 決 。  

 

   
 4 1 .  許 國 新 先 生 表 示 文 件 已 列 明 大 學 站 交 通 交 匯 處

加 建 避 雨 亭 工 程 已 於 早 前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通 過 。  
 

   
 4 2 .  主 席 表 示，根 據 沙 田 區 議 會 常 規，在 對 某 議 題 作

出 決 定 後，除 非 主 席 或 超 過 半 數 議 員 同 意，議 員 不 得

在 半 年 內 就 該 議 題 再 行 動 議、提 出 討 論 或 提 問。由 於

除 李 子 榮 先 生 外，會 上 並 無 委 員 支 持 再 議 決 大 學 站 交

通 交 匯 處 加 建 避 雨 亭 工 程，故 宣 布 不 會 就 該 工 程 進 行

議 決 。  

 

   
 (何 國 華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4 3 .  鄭 則 文 先 生 的 意 見 和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就 恆 康 街 行 人 隧 道 出 口 加 建 避 雨 亭 工 程，他 指 出

其 中 一 個 興 建 地 點 路 面 較 窄 ， 擔 心 居 民 出 入 不

便。他 詢 問 工 程 地 點 是 否 無 法 改 變，並 要 求 聯 同

顧 問 進 行 實 地 視 察，待 了 解 情 況 後 再 作 決 定；以

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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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委 員 會 現 時 可 就 是 項 工 程 提 出 意 見，但 非 本 委 員

會 成 員 的 區 議 員 可 能 無 法 就 其 選 區 的 地 區 小 型

工 程 提 出 意 見，他 詢 問 以 往 由 民 政 處 就 工 程 建 議

諮 詢 當 區 議 員 的 做 法 是 否 仍 繼 續 執 行 。  

   
 4 4 .  秘 書 補 充，顧 問 已 提 供 報 告 指 是 項 工 程 可 行。據

了 解，顧 問 的 研 究 亦 有 考 慮 設 施 對 行 人 使 用 道 路 及 附

近 過 路 設 施 的 影 響。秘 書 處 會 將 委 員 的 意 見 轉 交 顧 問

考 慮 。  

 

   
 4 5 .  許 國 新 先 生 表 示 ， 民 政 處 或 其 他 部 門 推 行 工 程

時，會 先 作 初 步 的 可 行 性 研 究，在 確 定 建 議 項 目 初 步

可 行 後 才 會 諮 詢 當 區 議 員 及 有 關 居 民 代 表。以 民 政 處

鄉 郊 小 工 程 為 例，民 政 處 會 作 初 步 可 行 性 評 估，再 經

鄉 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通 過，然 後 再 諮 詢 區 議 員 及 居 民 團

體 / 代 表 。 現 時 在 區 內 推 行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程 序 相

若 。 所 有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建 議 先 交 由 兩 個 工 作 小 組 討

論，並 推 薦 給 相 關 委 員 會 考 慮 及 通 過，然 後 由 顧 問 作

可 行 性 研 究，再 將 研 究 報 告 交 回 工 作 小 組 及 委 員 會 考

慮 通 過 。 因 此 ， 委 員 有 足 夠 時 間 就 工 程 建 議 提 出 意

見，秘 書 處 亦 會 將 意 見 轉 交 顧 問 一 併 考 慮。顧 問 於 可

行 性 研 究 階 段 已 考 慮 多 項 因 素，包 括 最 適 合 興 建 設 施

的 地 點 及 對 居 民 及 周 邊 環 境 的 影 響。現 時 大 多 數 地 區

小 型 工 程 建 議 均 由 當 區 議 員 提 出，他 們 的 意 見 已 充 分

反 映 在 建 議 書 內。至 於 非 當 區 議 員 提 出 的 工 程 建 議 ，

秘 書 處 日 後 可 於 工 作 小 組 討 論 前，通 知 當 區 議 員，以

便 提 出 意 見。至 於 聯 同 區 議 員 實 地 視 察 的 要 求，秘 書

處 會 將 意 見 轉 交 顧 問 自 作 參 考 。  

 

   
 4 6 .  梁 耀 才 先 生 就 恆 康 街 行 人 隧 道 出 口 加 建 避 雨 亭

工 程 補 充，早 前 與 工 程 倡 議 人 實 地 視 察 後，由 倡 議 人

提 出 工 程 建 議。原 先 建 議 在 恆 康 街 過 路 處 至 附 近 行 人

隧 道 出 口 間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， 但 基 於 現 有 資 源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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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、其 他 地 區 改 善 工 程 的 迫 切 性 和 同 類 工 程 的 處 理 方

式，最 後 採 取 了 折 衷 方 法，在 恆 康 街 過 路 處 及 鄰 近 樓

梯 底 行 人 小 徑 興 建 兩 座 避 雨 亭，以 免 居 民 因 急 於 過 路

而 發 生 意 外 。  

   
 (鄭 則 文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4 7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文 件 D H  8 3 / 2 0 0 9， 包 括 五 項 工 程

項 目 的 可 行 性 研 究 及 最 新 估 價 合 共 2 , 8 0 0 , 0 0 0 元 ， 以

及 委 託 顧 問 為 工 程 代 理 人 ， 以 推 行 該 五 項 工 程 。 同

時，委 員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推 行 的 七 項 新 工 程 項 目 ，

估 價 合 共 7 , 7 6 0 , 0 0 0 元 ， 並 委 託 顧 問 或 民 政 處 工 程 組

擔 任 工 程 代 理 人。另 外，委 員 一 致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的 建

議，統 一 沿 城 門 河 兩 岸 新 建 避 雨 亭 或 座 椅 及 蔭 棚 的 最

終 設 計 樣 式 。  

 

   
 “第 2 4 期 沙 田 區 大 廈 管 理 通 訊 ”初 稿  

(文 件 D H  8 4 / 2 0 0 9 )   
 

   
 4 8 .  姚 嘉 俊 先 生 表 示 通 訊 初 稿 中 有 關 “第 八 屆 沙 田 區

大 廈 管 理 比 賽 頒 獎 禮 暨 嘉 年 華 ”的 部 分 活 動 已 舉 行 。

如 有 關 部 分 屬 預 告 性 質，他 請 房 屋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作 出

修 訂 ； 如 屬 報 告 性 質 ， 則 建 議 加 入 活 動 花 絮 照 片 。  

 

   
 4 9 .  李 子 榮 先 生 表 示 該 通 訊 除 預 告 活 動 外，亦 有 匯 報

活 動，並 於 是 次 會 議 通 過 後 印 製。他 接 納 在 稿 件 中 加

入 活 動 花 絮 照 片 的 建 議，並 請 各 委 員 提 出 其 他 修 訂 ，

以 及 考 慮 通 過 修 訂 後 的 通 訊 初 稿，以 便 房 屋 事 務 工 作

小 組 跟 進 。  

 

   
 (陳 國 添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5 0 .  秘 書 補 充，該 通 訊 初 稿 有 待 委 員 通 過 後 印 製，而

“第 八 屆 沙 田 區 大 廈 管 理 比 賽 頒 獎 禮 暨 嘉 年 華 ”的 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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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資 料 為 匯 報 活 動 之 用。秘 書 處 將 跟 進 委 員 會 通 過 的

修 訂 ， 預 備 出 版 工 作 。  

   
 5 1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修 訂 後 的 “第 2 4 期 沙 田 區 大 廈 管

理 通 訊 ”初 稿 。  
 

   
 提 問  

 
衞 慶 祥 先 生 ： 行 人 天 橋 設 施 及 管 理  
(文 件 D H  8 5 / 2 0 0 9 )  

 

   
 5 2 .  主 席 歡 迎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/沙 田 一 張 詠 敏 女 士 及 路

政 署 高 級 維 修 工 程 師 /結 構 (新 界 區 )謝 俊 達 先 生 出 席

會 議 。  

 

   
 5 3 .  衞 慶 祥 先 生 的 意 見 和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希 望 釐 清 文 件 中 四 條 行 人 天 橋 的 確 實 位 置，並 詢

問 部 門 為 何 未 有 列 出 由 銅 鑼 灣 村 對 開 至 蔚 景 園

前 的 新 建 行 人 天 橋 資 料 。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(港
鐵 )就 行 人 天 橋 編 號 2 回 覆，指 該 天 橋 於 8 0 年 代

由 政 府 興 建，與 部 門 提 供 的 資 料 有 出 入。他 詢 問

回 覆 的 真 確 性，為 何 部 門 未 有 該 行 人 天 橋 興 建 年

份 的 記 錄 ；  

 
( b )  根 據 部 門 回 覆，其 中 兩 條 設 有 上 蓋 的 天 橋 於 一 九

八 一 年 興 建，未 有 上 蓋 的 天 橋 則 於 一 九 七 八 年 興

建，各 天 橋 均 根 據 當 年 政 府 行 人 天 橋 的 設 計 及 建

造 標 準 興 建 。 他 希 望 了 解 設 計 及 建 造 標 準 的 詳

情，並 詢 問 該 標 準 在 短 短 三 年 間 的 改 變，對 天 橋

及 其 上 蓋 的 影 響，以 及 是 否 由 當 時 開 始 按 人 流 數

據 決 定 興 建 行 人 天 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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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相 信 最 早 建 成 的 行 人 天 橋 使 用 量 最 高，但 較 新 的

兩 條 行 人 天 橋 將 進 行 照 明 改 善 工 程，而 最 舊 一 條

的 行 人 天 橋 尚 未 有 照 明 設 備 及 其 他 基 本 設 施，他

質 疑 部 門 忽 略 有 關 天 橋。他 又 詢 問 行 人 天 橋 編 號

3 增 建 無 障 礙 設 施 的 詳 情 及 時 間 表 ；  

 
( d )  有 部 門 因 應 居 民 要 求 在 行 人 天 橋 編 號 3 增 設 照

明 設 備 及 考 慮 興 建 無 障 礙 設 施，為 何 運 輸 署 仍 忽

視 居 民 要 求，拒 絕 增 設 上 蓋。他 認 為 行 人 天 橋 設

施 不 足 會 導 致 更 少 居 民 使 用，繼 而 未 能 達 致 部 門

的 行 人 天 橋 使 用 量。現 時 使 用 該 天 橋 的 居 民 包 括

來 往 附 近 醫 療 機 構 的 行 動 不 便 人 士 及 長 者，他 不

明 白 運 輸 署 為 何 未 有 考 慮 該 批 居 民 的 需 要；以 及  

 
( e )  詢 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是 否 負 責 銅 鑼 灣

村 對 開 至 蔚 景 園 前 的 行 人 天 橋 的 日 常 清 潔 工

作。早 前 有 居 民 投 訴 寵 物 隨 地 便 溺，食 環 署 隨 後

在 該 行 人 天 橋 增 設 勸 喻 告 示 及 狗 隻 糞 便 收 集

箱，但 近 日 卻 收 回。他 希 望 部 門 重 新 在 該 天 橋 增

設 有 關 設 施 。  

   
 (楊 偉 全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 
 5 4 .  張 詠 敏 女 士 就 委 員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委 員 所 指 的 行 人 天 橋 位 置 正 確。署 方 現 時 興 建 的

行 人 天 橋 一 般 設 有 上 蓋，舊 有 行 人 天 橋 是 否 增 設

上 蓋 須 視 乎 使 用 量 而 定 。 由 於 行 人 天 橋 編 號 3
使 用 量 不 高，署 方 認 為 無 迫 切 需 要 加 建 上 蓋。她

補 充，署 方 加 建 上 蓋 的 行 人 流 量 標 準 為 連 續 數 小

時 使 用 量 達 數 千 人 次，文 件 中 提 及 的 四 條 行 人 天

橋 均 未 達 標 準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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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至 於 無 障 礙 設 施，行 人 天 橋 編 號 1 兩 側 已 有 無 障

礙 設 施，署 方 將 與 路 政 署 研 究 在 天 橋 中 間 的 樓 梯

加 設 無 障 礙 設 施。行 人 天 橋 編 號 3 兩 側 為 樓 梯 ，

路 政 署 已 計 劃 為 該 天 橋 增 設 無 障 礙 設 施，而 行 人

天 橋 編 號 4 已 有 足 夠 的 無 障 礙 設 施，暫 無 迫 切 需

要 作 進 一 步 改 善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運 輸 署 及 路 政 署 在 行 人 天 橋 增 加 照 明 設 備 或 無

障 礙 設 施 的 標 準，與 增 建 上 蓋 的 標 準 不 同。如 有

關 設 施 導 致 居 民 無 法 使 用 行 人 天 橋，不 論 是 照 明

或 無 障 礙 設 施，部 門 會 考 慮 加 設，但 上 蓋 不 會 影

響 居 民 使 用 行 人 天 橋，故 部 門 主 要 考 慮 行 人 天 橋

的 使 用 量 。  

    
 5 5 .  謝 俊 達 先 生 就 委 員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行 人 天 橋 編 號 3 的 設 計 是 使 用 街 燈 照 明。署 方 收

到 改 善 該 天 橋 照 明 設 備 的 意 見 後，認 為 附 近 樹 木

可 能 影 響 照 明，因 此 在 天 橋 加 上 螢 光 管，以 作 改

善。署 方 將 邀 請 顧 問 公 司 研 究 在 該 行 人 天 橋 加 設

無 障 礙 設 施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就 行 人 天 橋 編 號 2 的 興 建 資 料，相 信 如 其 他 類 似

發 展 項 目，於 完 成 後 便 交 由 港 鐵 管 理 及 保 養，而

天 橋 屬 整 個 發 展 的 其 中 一 部 分。由 於 該 行 人 天 橋

並 非 由 路 政 署 保 養 ， 故 未 能 提 供 興 建 資 料 。  

  

    
 5 6 .  食 環 署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林 錦 江 先 生 表 示，署

方 會 到 銅 鑼 灣 村 對 開 至 蔚 景 園 前 的 行 人 天 橋 視 察，如

情 況 屬 實，署 方 將 重 新 增 設 勸 喻 告 示 及 狗 隻 糞 便 收 集

箱 等 設 施。由 於 上 述 兩 個 部 門 未 有 提 及 該 行 人 天 橋 ，

食 環 署 在 文 件 回 覆 中 亦 未 有 包 括 有 關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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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7 .  衞 慶 祥 先 生 表 示，由 於 政 府 部 門 未 能 於 會 上 就 當

年 行 人 天 橋 的 設 計 及 建 造 標 準 詳 情 提 供 資 料，以 及 確

認 行 人 天 橋 編 號 2 的 興 建 資 料，他 希 望 部 門 可 於 會 後

補 充，並 提 供 該 五 條 行 人 天 橋 的 人 流 數 據，以 作 參 考。 

 

   
 5 8 .  主 席 要 求 部 門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提 供 資 料 。   
   
 何 厚 祥 先 生 ： 大 圍 車 站 上 蓋 物 業 發 展  

(文 件 D H  8 8 / 2 0 0 9 )  
  

   
 5 9 .  主 席 歡 迎 教 育 局 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 沙 田 ) 陳 慕 顏

女 士、康 文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策 劃 及 發 展 )李 子 俊 先

生 和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 1 何 桂 珠 女 士 、 港 鐵 總

工 程 經 理 — 物 業 黃 冠 邦 先 生、高 級 城 市 規 劃 經 理 廖 頌

基 女 士 和 項 目 傳 訊 經 理 陳 霖 生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   
 6 0 .  何 厚 祥 先 生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每 當 提 及 “增 設 社 區 設 施 政 府 有 責 ”的 議 題，政 府

與 居 民 看 法 往 往 各 走 極 端 ， 亦 未 能 回 應 居 民 訴

求 ；  

 
( b ) 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城 規 會 ) 於 十 天 前 草 率 通 過 大

圍 港 鐵 站 物 業 上 蓋 發 展 計 劃 的 最 新 修 訂 方 案，漠

視 區 議 會 於 二 零 零 零 年、二 零 零 六 年 和 二 零 零 九

年 二 月 經 深 入 討 論 後 通 過 的 動 議，以 及 居 民 多 年

來 的 訴 求。他 擔 心 發 展 計 劃 造 成 的 屏 風 效 應 會 影

響 居 民 健 康，而 居 民 亦 繼 續 缺 乏 獨 立 圖 書 館 等 社

區 設 施 ， 他 對 此 深 表 遺 憾 ；  

 
( c )  部 門 的 回 覆 令 人 失 望，規 劃 署 表 示 大 圍 和 鄰 近 地

區 人 口 於 未 來 數 年 將 超 過 二 十 萬，但 各 政 府 部 門

並 無 明 確 回 應 增 加 設 施 的 計 劃 及 詳 細 安 排。他 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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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部 門 如 何 確 保 設 施 足 以 應 付 原 有 及 新 增 人 口

的 需 求 ；  

 
( d )  規 劃 署 表 示 各 政 府 部 門 會 於 不 同 政 府 綜 合 大 樓

設 置 合 適 設 施，他 詢 問 大 圍 區 政 府 綜 合 大 樓 的 位

置 。 康 文 署 在 回 覆 中 表 示 ， 根 據 標 準 為 區 內 6 3
萬 人 口 提 供 足 夠 社 區 設 施，但 迴 避 資 源 錯 配，以

致 布 局 失 衡 的 實 況 。 大 圍 區 人 口 將 達 2 0 萬 ， 但

康 文 署 沒 有 藉 此 機 會 改 善 區 內 情 況，亦 無 正 面 回

應 為 何 大 圍 欠 缺 分 區 圖 書 館 ， 完 全 漠 視 居 民 訴

求 ；  

 
( e )  食 環 署 的 回 覆 自 相 矛 盾，轄 下 的 沙 田 街 市 早 已 安

裝 空 調 系 統 ， 部 門 現 在 卻 指 空 調 街 市 未 必 受 歡

迎 。 大 圍 街 市 温 度 最 高 達 4 0 度 ， 他 認 為 必 須 安

裝 空 調。同 樣，現 時 積 輝 街 已 成 為 區 內 最 繁 盛 街

道，該 處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亦 不 敷 應 用，每 逢 節 日 後

情 況 更 為 顯 著 。 他 希 望 部 門 不 再 以 消 極 方 式 處

理，只 提 供 最 低 標 準 的 設 施，必 須 以 民 為 本、與

時 並 進，考 慮 設 置 更 合 適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及 為 大 圍

街 市 增 設 空 調 系 統，改 善 區 內 的 社 區 設 施 配 套 ； 

 
( f )  支 持 發 展 大 專 教 育，但 要 求 教 育 局 解 釋 選 址 大 圍

的 原 因。據 悉 港 鐵 已 優 化 其 物 業 發 展 設 計，但 新

設 計 所 增 加 的 商 場 層 數 已 達 至 鄰 近 住 宅 大 廈 的

九 至 十 層 高，遮 蓋 附 近 舊 樓 及 富 嘉 花 園 超 過 一 半

住 宅。他 詢 問 優 化 措 施 可 否 改 善 屏 風 效 應 對 低 層

住 宅 的 影 響，並 希 望 港 鐵 研 究 改 善 低 層 住 宅 的 空

氣 流 通 情 況 ， 保 障 居 民 健 康 ；  

 
( g )  在 面 向 新 翠 方 向 設 立 通 風 廊 技 術 上 雖 然 有 困

難，並 且 要 經 過 鐵 路 軌 及 商 場，但 早 前 部 門 已 建

議 港 鐵 考 慮 。 此 外 ， 若 建 築 物 樓 高 5 0 層 ， 則 要



 ( 二十九 )

   負 責 人  
興 建 兩 層 隔 火 層，以 改 善 通 風 情 況，但 港 鐵 現 時

的 設 計 為 4 9 層 ， 以 迴 避 多 建 一 層 隔 火 層 。 他 希

望 港 鐵 認 真 考 慮 上 述 方 案 ， 進 一 步 優 化 通 風 設

計 ； 以 及  

 
( h )  稍 後 提 出 臨 時 動 議 。  

   
 (龐 愛 蘭 女 士 及 衞 慶 祥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6 1 .  鄧 永 昌 先 生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部 門 的 回 覆 互 相 卸 責，且 缺 乏 遠 見，未 能 妥 善 規

劃 大 圍 區。他 希 望 部 門 規 劃 大 圍 區 設 施 時 具 前 瞻

性 ， 並 保 留 本 區 特 色 ， 以 改 善 居 民 生 活 環 境 ；  

 
( b )   曾 多 次 以 大 圍 街 市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身 分 提 出

在 大 圍 街 市 加 建 冷 氣 系 統 ， 並 獲 居 民 及 商 戶 支

持。部 門 知 悉 有 關 問 題 已 十 多 年，但 仍 未 改 善 ，

以 致 商 戶 自 行 遷 往 鄰 近 的 積 輝 街 以 地 攤 營 業，影

響 市 容。他 指 出 部 門 職 員 視 而 不 見，亦 未 有 處 理

投 訴，並 認 為 大 圍 區 雖 然 城 市 化，但 有 些 發 展 卻

落 後 於 其 他 地 區 ；  

 
( c )   為 何 人 口 達 標 後 仍 不 設 置 較 大 型 圖 書 館，並 以 其

他 非 正 式 的 小 型 圖 書 館 設 施 代 替。他 表 示 非 正 式

圖 書 館 未 能 提 供 各 類 書 籍，為 支 持 本 港 發 展 知 識

型 經 濟，大 圍 區 有 需 要 設 置 大 型 圖 書 館，推 廣 閱

讀 風 氣 ， 進 一 步 提 高 青 少 年 的 知 識 水 平 ；  

 
( d )  政 府 只 批 地 興 建 可 賺 錢 的 專 上 學 院，忽 視 居 民 對

社 區 設 施 的 需 求，以 及 同 意 設 置 只 有 十 多 米 的 通

風 廊 ， 漠 視 屏 風 樓 對 居 民 的 影 響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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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 現 時 多 個 政 府 部 門 租 用 私 人 地 方 設 立 辦 事 處，浪

費 資 源 之 餘，亦 降 低 辦 事 效 率。他 建 議 政 府 在 區

內 興 建 綜 合 辦 公 大 樓，供 多 個 部 門 設 立 辦 事 處 ，

除 共 享 資 源 外，亦 可 善 用 公 帑，真 正 以 市 民 為 本。 

   
 6 2 .  主 席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 港 鐵 只 在 網 上 公 開 資 料，未 有 向 區 議 會 匯 報 而 作

出 修 訂 ， 當 中 包 括 將 層 數 減 至 5 0 層 以 下 。 他 詢

問 港 鐵 是 否 為 減 少 興 建 一 個 隔 火 層 而 作 出 修

訂，城 規 會 又 是 否 知 悉 隔 火 層 有 變。另 外，沙 田

屬 殺 校 重 災 區，他 詢 問 教 育 局 有 否 考 慮 利 用 空 置

校 舍 開 設 專 上 教 育 學 院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 詢 問 與 二 零 零 六 年 設 計 相 比，專 上 教 育 學 院 的 面

積 有 否 擴 大，他 質 疑 整 個 發 展 可 騰 出 空 間 擴 大 專

上 教 育 學 院 面 積，為 何 不 考 慮 設 置 社 區 設 施。他

重 申 區 議 會 不 反 對 發 展 教 育，但 必 須 平 衡 社 區 各

方 面 發 展。若 政 府 不 考 慮 議 會 意 見，自 行 決 定 有

關 政 策 及 措 施 ， 區 議 會 並 無 存 在 價 值 。  

   

   
 (楊 倩 紅 副 主 席 及 梁 志 偉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 
 6 3 .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( 沙 田 ) 陳 永 榮 先 生 就 委

員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有 提 及 按 人 口 數 字 設 置

部 分 社 區 設 施，但 該 準 則 只 屬 參 考 性 質，興 建 社

區 設 施 與 否 主 要 根 據 相 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的 決

定。署 方 將 社 區 設 施 分 為 兩 大 類，其 中 一 類 是 基

於 運 作 需 要，必 須 設 於 獨 立 的 政 府 土 地，例 如 學

校、醫 院、消 防 局 及 警 局 等；另 一 類 則 可 建 於 綜

合 大 樓 及 私 人 建 築 物 內，包 括 青 少 年 中 心、老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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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心 及 圖 書 館 等。他 強 調 設 施 主 要 根 據 政 策 局 及

部 門 的 決 定 而 設 立 ；   

 
( b ) 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內 亦 提 及 空 氣 流 通 指 引

的 資 料，例 如 興 建 通 風 廊 和 梯 級 式 設 計 等，以 減

低 屏 風 效 應。就 大 圍 港 鐵 站 上 蓋 物 業 發 展 的 最 新

設 計，是 次 修 訂 已 包 括 減 低 建 築 物 高 度、高 度 輪

廓 高 低 有 致 及 增 加 大 廈 之 間 空 隙 等 措 施。他 希 望

港 鐵 繼 續 改 善 設 計 ， 以 補 充 修 訂 ；  

 
( c )  隔 火 層 主 要 作 防 火 之 用，位 於 大 廈 十 多 層 或 以 上

位 置，而 空 氣 流 通 則 須 考 慮 地 面 及 以 上 十 多 米 空

間 的 通 風 情 況，因 此 多 設 隔 火 層 在 視 覺 上 有 所 改

善 ， 但 對 空 氣 流 通 幫 助 不 大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署 方 曾 與 港 鐵 商 討 不 同 的 設 計 改 善 方 案，相 信 港

鐵 已 聆 聽 議 會 的 意 見，但 礙 於 工 地 環 境 限 制 及 技

術 困 難，部 分 改 善 建 議 不 能 成 事，例 如 於 面 向 新

翠 方 向 增 加 通 風 廊 ， 礙 於 現 存 的 車 站 及 巴 士 總

站，技 術 上 並 不 可 行。港 鐵 亦 已 於 其 他 方 面 優 化

設 計，包 括 將 面 向 城 門 河 的 平 台 後 移 十 多 米，改

善 通 風 情 況，以 及 減 低 大 廈 高 度。他 同 樣 希 望 港

鐵 繼 續 考 慮 其 他 優 化 措 施 。  

    
 6 4 .  李 子 俊 先 生 表 示 康 文 署 是 參 考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

準 則 》所 訂 下 的 設 施 指 引 籌 劃 新 圖 書 館，即 為 每 二 十

萬 人 口 設 立 一 所 分 區 圖 書 館 ， 而 策 劃 是 以 各 分 區 計

算，每 區 須 設 立 至 少 一 所 分 區 圖 書 館。沙 田 區 現 時 人

口 約 為 6 2 萬，預 計 二 零 一 六 年 人 口 將 增 加 至 6 9 萬 。

現 時 區 內 的 圖 書 館 設 施 包 括 一 所 可 為 4 0 萬 人 口 而 設

的 主 要 圖 書 館、一 個 分 區 圖 書 館、一 個 小 型 圖 書 館 和

1 2 個 流 動 圖 書 館 服 務 站 ， 當 中 三 個 位 於 大 圍 區 。 署

方 同 時 計 劃 於 沙 田 第 1 4 B 區 增 設 分 區 圖 書 館，屆 時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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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圖 書 館 數 目 將 增 至 兩 個。此 外，署 方 已 知 悉 議 會 意

見 ， 會 積 極 推 廣 電 話 續 借 服 務 、 2 4 小 時 網 上 圖 書 館

服 務 及 網 上「 多 媒 體 資 訊 系 統 服 務 」等 不 受 時 地 限 制

的 圖 書 館 服 務，以 及 聯 絡 區 內 學 校 及 社 區 組 織，安 排

整 批 書 籍 外 借 服 務，以 方 便 居 民 對 資 訊 及 自 學 進 修 的

需 要。另 一 方 面，署 方 亦 積 極 推 行 社 區 圖 書 館 伙 伴 計

劃 ， 在 區 內 設 立 共 1 3 個 社 區 圖 書 館 ， 當 中 四 個 位 於

大 圍 區。他 強 調 署 方 暫 無 計 劃 於 大 圍 港 鐵 站 上 蓋 增 建

圖 書 館，但 會 繼 續 留 意 區 內 的 人 口 變 化、圖 書 館 使 用

情 況 和 居 民 對 圖 書 館 服 務 的 需 求，並 會 在 資 源 許 可 的

情 況 下 ， 進 一 步 完 善 圖 書 館 的 服 務 。  

   
 6 5 .  何 桂 珠 女 士 表 示 署 方 目 前 在 大 圍 區 設 有 美 林 體

育 館 及 顯 徑 體 育 館。此 外，現 正 就 鄰 近 大 圍 區 的 沙 田

第 2 4 D 區 體 育 館 工 程 計 劃 積 極 進 行 前 期 籌 劃 工 作，有

關 工 程 計 劃 的 擬 建 設 施 已 在 本 年 十 月 在 文 化、體 育 及

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獲 得 通 過。連 同 此 工 程 計 劃 ，

大 圍 及 鄰 近 地 區 將 會 有 三 個 體 育 館 ， 供 居 民 享 用 。  

 

   
 6 6 .  陳 慕 顏 女 士 表 示 選 取 專 上 教 育 學 院 用 地 須 考 慮

多 項 因 素，包 括 所 在 位 置 是 否 有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直 達 、

可 建 樓 面 面 積 及 其 他 城 市 規 劃 等 因 素。現 時 本 港 已 有

數 個 地 點 預 留 作 專 上 教 育 學 院 用 地，而 大 圍 港 鐵 站 上

蓋 用 地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已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興 建 專 上 教 育

學 院。沙 田 區 雖 有 空 置 校 舍，但 該 批 校 舍 已 預 留 作 教

育 用 途。此 外，該 批 空 置 校 舍 的 面 積 及 交 通 配 套 等 亦

未 能 符 合 設 置 專 上 教 育 學 院 的 要 求。她 會 向 局 方 反 映

議 會 意 見 。  

 

    
 6 7 .  廖 頌 基 女 士 就 委 員 的 意 見 及 提 問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大 圍 港 鐵 站 上 蓋 物 業 發 展 計 劃 包 括 專 上 學 院、綜

合 住 宅 及 商 業 發 展，最 近 的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修 訂 可

  



 ( 三十三 )

   負 責 人  
歸 納 為 四 方 面，包 括 樓 宇 的 布 局 按 八 座 大 廈 分 作

三 個 組 群 ， 而 組 群 間 的 通 風 廊 空 間 會 增 至 5 0 米

及 1 8 米 ， 空 氣 流 通 及 視 覺 上 的 通 透 性 會 有 所 改

善；建 築 物 層 數 減 至 五 十 層 以 下，改 善 視 覺 上 的

影 響；增 加 平 台 與 城 門 河 之 間 的 距 離，改 善 通 風

及 擴 闊 視 覺 環 境；綠 化 方 面 則 計 劃 於 美 田 路 和 車

公 廟 路 及 車 公 廟 路 和 城 門 河 道 間 設 立 兩 個 綠 化

空 間 ， 為 居 民 提 供 較 舒 適 的 環 境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港 鐵 於 發 展 及 設 計 時 已 盡 量 減 低 對 工 地 及 周 邊

環 境 的 負 面 影 響，並 進 行 了 交 通、空 氣 流 通、噪

音、雨 水 及 污 水 排 放 及 收 集 和 視 覺 上 技 術 評 估 ，

結 果 均 符 合 有 關 規 例 或 標 準。空 氣 流 通 技 術 評 估

已 獲 城 規 會 接 納 ， 證 明 可 有 效 改 善 空 氣 流 通 。  

   
 6 8 .  黃 冠 邦 先 生 補 充，港 鐵 亦 關 注 計 劃 內 的 低 層 通 風

情 況，因 此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修 訂 中 不 會 採 用 全 面 覆 蓋 模

式，並 將 面 向 美 田 路、車 公 廊 路 及 向 城 門 河 的 專 上 學

院 平 台 後 移 ， 以 梯 級 式 設 計 ， 改 善 屏 風 效 應 。  

 

   
 6 9 .  林 錦 江 先 生 表 示 會 向 總 部 反 映 委 員 對 街 市 增 設

冷 氣 系 統 的 意 見。署 方 已 知 悉 積 輝 街 最 近 新 增 的 售 賣

食 物 店 鋪，並 加 強 執 法。據 了 解，該 處 的 衞 生 情 況 已

大 為 改 善。現 時 積 輝 街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已 屬 改 良 的 有 遮

蓋 離 街 垃 圾 收 集 站 及 位 於 大 圍 街 市 內，根 據 該 垃 圾 收

集 站 現 時 日 常 收 集 的 垃 圾 量，署 方 認 為 該 垃 圾 收 集 站

仍 足 夠 居 民 使 用。他 補 充 除 單 幢 式 物 業 外，大 圍 區 內

發 展 的 屋 邨 大 多 設 有 自 己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。  

 

   
 7 0 .  何 厚 祥 先 生 表 示 若 新 修 訂 的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已 獲

城 規 會 通 過，教 育 局 便 可 發 展 專 上 教 育 學 院 項 目，他

對 此 感 到 失 望 及 遺 憾，並 希 望 部 門 積 極 回 應 居 民 及 議

會 多 年 來 對 社 區 設 施 的 訴 求 。  

 



 ( 三十四 )

   負 責 人  

   
 7 1 .  何 厚 祥 先 生 提 出 下 述 臨 時 動 議 ：  

 
 “大 圍 人 口 激 增，社 區 設 施 長 期 短 缺，極 待 改 善 。

因 此，沙 田 區 議 會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對 城 規 會 漠

視 區 議 會 及 廣 大 市 民 訴 求，草 率 通 過 大 圍 車 站 上

蓋 物 業 發 展 計 劃，深 表 遺 憾 ！ 本 會 深 恐 未 來 人 口

劇 增 與 民 生 設 施 短 缺 和 錯 配 的 矛 盾 加 劇，民 怨 累

積，更 難 處 理。強 烈 要 求 政 府 各 相 關 部 門 必 須 以

民 為 本，著 眼 未 來，重 新 評 估 大 圍 及 鄰 近 地 區 公

眾 配 套 設 施 的 供 求 狀 況 ， 立 即 著 手 制 定 長 遠 策

略，限 制 人 口 繼 續 增 長，增 加 土 地 和 設 置 充 足 的

社 區 設 施，把 大 圍 改 造 成 一 個 與 時 並 進 的 新 型 市

鎮 。 ”  

 
鄧 永 昌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

    
 7 2 .  容 溟 舟 先 生 對 臨 時 動 議 中 “增 加 土 地 供 應 ”有 保

留。他 擔 心 在 城 門 河 設 置 上 蓋 所 增 加 的 土 地，未 必 用

作 興 建 社 區 設 施，相 反 可 能 會 以 賣 地 形 式 發 展 住 宅 ，

進 一 步 增 加 大 圍 區 人 口 ， 令 社 區 設 施 更 不 足 。  

  

    
 7 3 .  何 厚 祥 先 生 補 充，若 政 府 同 意 於 城 門 河 上 增 設 上

蓋 及 興 建 設 施，將 可 提 供 不 少 土 地 發 展 社 區 設 施，因

此 納 入 臨 時 動 議，供 政 府 考 慮。他 表 示 臨 時 動 議 的 前

提 是 限 制 人 口 增 長，因 此 提 供 另 一 出 路，讓 政 府 改 善

大 圍 區 的 規 劃 及 設 計 。  

 

   
 7 4 .  鄧 永 昌 先 生 補 充 ， 大 圍 區 仍 有 4 D 區 等 土 地 可 用

作 興 建 社 區 綜 合 大 樓，但 政 府 增 加 區 內 社 區 設 施 的 進

度 緩 慢 。  

 

  
 

  



 ( 三十五 )

   負 責 人  

 7 5 .  何 厚 祥 先 生 提 出 修 改 後 的 臨 時 動 議 如 下 ：  

 
 “大 圍 人 口 激 增，社 區 設 施 長 期 短 缺，極 待 改 善 。

因 此，沙 田 區 議 會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對 城 規 會 漠

視 區 議 會 及 廣 大 市 民 訴 求，草 率 通 過 大 圍 車 站 上

蓋 物 業 發 展 計 劃，深 表 遺 憾 ！ 本 會 深 恐 未 來 人 口

劇 增 與 民 生 設 施 短 缺 和 錯 配 的 矛 盾 加 劇，民 怨 累

積，更 難 處 理。強 烈 要 求 政 府 各 相 關 部 門 必 須 以

民 為 本，著 眼 未 來，重 新 評 估 大 圍 及 鄰 近 地 區 公

眾 配 套 設 施 的 供 求 狀 況 ， 立 即 著 手 制 定 長 遠 策

略，限 制 人 口 繼 續 增 長，增 加 土 地 和 設 置 充 足 的

社 區 設 施，把 大 圍 改 造 成 一 個 與 時 並 進 的 新 型 社

區 。 ”  

 
鄧 永 昌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 

   
 7 6 .  委 員 以 2 0 票 贊 成 及 2 票 棄 權 通 過 第 7 6 段 的 動

議 。  
 

   
 (林 松 茵 女 士 及 鄧 永 昌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陳 敏 娟 女 士：政 府 物 業 使 用 及 部 門 租 用 私 人 物 業 情 況  

(文 件 D H  8 6 / 2 0 0 9 )  
  

   
 7 7 .  主 席 表 示 秘 書 處 已 於 會 前 邀 請 政 府 產 業 署 及 香

港 警 務 處 出 席 會 議 ， 但 部 門 未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。  
 

   
 7 8 .  陳 敏 娟 女 士 表 示 以 往 較 少 邀 請 政 府 產 業 署 出 席

會 議，對 於 部 門 未 有 委 派 代 表 出 席，感 到 失 望 及 遺 憾。 
 

    
 7 9 .  韋 國 洪 先 生 對 政 府 產 業 署 未 有 委 派 代 表 出 席 會

議，表 示 遺 憾。他 擔 心 在 未 有 代 表 出 席 的 情 況 下 討 論

議 題，不 但 成 效 不 高，半 年 內 亦 不 可 再 行 討 論。因 此，

  



 ( 三十六 )

   負 責 人  
他 建 議 將 本 議 題 延 至 下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討 論，並 再 次 邀

請 部 門 代 表 出 席。若 部 門 再 次 拒 絕 派 代 表 出 席，委 員

會 可 考 慮 動 議 譴 責 有 關 部 門。他 補 充，政 策 局 或 部 門

不 委 派 代 表 出 席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是 不 尊 重 議 會 制 度 。  

   
 8 0 .  陳 敏 娟 女 士 支 持 上 述 建 議，並 表 示 已 提 供 足 夠 時

間 給 部 門 回 覆 及 預 備 有 關 議 題，她 質 疑 部 門 有 意 迴 避

委 員 的 追 問 。  

 

   
 8 1 .  姚 嘉 俊 先 生 表 示 政 府 部 門 未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會

議，委 員 難 以 就 議 題 追 問，他 同 意 留 待 下 次 委 員 會 會

議 討 論 。  

 

   
 8 2 .  主 席 同 意 韋 國 洪 先 生 的 建 議，並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

意 將 本 議 題 留 待 下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討 論。席 上 並 無 委 員

反 對 。  

 

   
 8 3 .  秘 書 補 充，除 此 議 題 外，餘 下 兩 項 提 問 亦 已 分 別

邀 請 環 境 局、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和 香 港 海 關，以 及 環 境 保

護 署、食 環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代 表 出 席。除 地 政 總 署 及 食

環 署 有 常 設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外，其 他 政 策 局、部 門

或 機 構 均 表 示 未 能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   
 8 4 .  潘 國 山 先 生 對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就 家 用 石 油 氣 價 格

提 問 的 回 覆 及 未 有 委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，表 示 失 望，認

為 對 受 影 響 居 民 極 不 公 平。他 同 意 將 提 問 延 至 下 次 委

員 會 會 議 討 論 。  

 

   
 (楊 祥 利 先 生 此 時 離 席 。 )   
   
 8 5 .  容 溟 舟 先 生 對 環 境 局 未 有 委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回

應 家 用 石 油 氣 價 格 的 提 問，表 示 遺 憾。若 提 問 安 排 於

下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討 論，他 會 要 求 房 屋 署 就 當 年 興 建 的

 



 ( 三十七 )

   負 責 人  
屋 邨 使 用 中 央 石 油 氣 事 宜 作 出 回 應 。  

   
 8 6 .  主 席 表 示 由 於 未 有 相 關 政 策 局、部 門 或 機 構 代 表

出 席 會 議，他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將 潘 國 山 先 生 就 家 用

石 油 氣 價 格 提 問 留 待 下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討 論。席 上 並 無

委 員 反 對 。  

 

   
 8 7 .  由 於 未 有 足 夠 法 定 人 數 繼 續 會 議，主 席 決 定 休 會

及 將 蕭 顯 航 先 生 就 沙 田 馬 場 土 地 使 用 的 提 問 押 後 至

下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討 論。此 外，工 作 小 組 報 告、沙 田 區

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機 構 參 建 居 屋 計 劃 屋 苑 人 口 和 開 支

科 2 (地 區 改 善 工 程 )的 財 政 狀 況 及 工 程 建 議 進 度 報 告

將 以 傳 閱 方 式 供 委 員 備 悉 或 考 慮 通 過 。  

 

   
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及 時 間  

 
8 8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四 日

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在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行 。  

 

   
 8 9 .  會 議 於 下 午 六 時 十 二 分 結 束 。  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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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零 年 二 月  


